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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变革中的国家理论传统
———兼论国家中心论的知识渊源

○ 曹　胜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北京　１０００１７）

〔摘　要〕由传统国家理论到国家中心范式的变革是理论范式意义上的突破创新。
在政治学理论演进中考察这一变革，国家中心范式呈现为知识传承中实现超越的理论

形态。追溯其知识渊源，欧陆政治传统中韦伯对国家内向秩序意义，欣策对国家外向安

全价值和托克维尔的国家制度分析为其提供了理论范式确立所必需的核心概念、分析

进路与研究论域，由此呈现出一种向陆欧国家理论的“回归”或曰“复兴”。而作为批评

者阵营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主流理论之外的新马克思主义也为其贡献了探析政治行为

之因果机制和关注社会运行形态中的国家自主性等知识资源。在这些理论铺垫的基础

上，国家中心范式确立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进路，着重对作为行动主体和制度结构

的国家展开分析，在范式意义上形成与“社会中心论”相互对应的解释路径，由此通过范

式切换实现了理论变革，推动国家研究走向了政治科学分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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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至为重要的组织实体，向来都是学术研究的

中心主题。思想家们围绕这一主题而作出的思考探索，形成了政治理论中居于

主体地位的知识领域。从学术演变史来看，国家知识传统既有曲折沉寂也有发

展超越。在知识传承中逐渐形成的国家中心范式提出了“国家性”“国家自主

性”“国家能力”等理论概念，并确立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进路，为我们理解

社会政治开放出了新的理论空间。考察这一进程的展开，追溯国家中心范式的

知识传统，探析其在理论传承中所实现的范式超越，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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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演进的规律，进而在意识自觉中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

一、国家理论：范式变革的“复归”

对传统社会政治理论进行知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并没有如现代意

义上清晰的学科划分的学术研究中，众多的思想家们都曾经围绕“国家”这一政

治主题进行过思考和探索，在他们的理论典籍中都能找到关于国家的或系统或

零碎的经典论述，这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积淀。这些关于国家的知识

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他们思考政治生活的理论基点和主要内容。在传统政

治学的知识视域中，国家处于不可或缺的中心地位。关于国家之本质与属性的

讨论，形式与结构的比较，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构成了传统政治学的中心主题，其

所凸显的“为政治生活设计制度”的知识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可以说传统政治学

的学科史就是一部国家研究的知识史，政治学就是一门讨论“国家”的学问。

传统政治学对国家研究的知识进路大致分两条展开：其一，对于国家框架结

构应当如何设计的政治哲学论证；其二，对于具体国家框架结构如何设计的制度

性分析。前者集中体现在如柏拉图、卢梭、黑格尔等人的国家研究中，其特点是

为国家制度结构的设计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论证，为制度提供思想层面的知识支

撑，将国家制度确立在深厚的思想土壤中；后者的代表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

洛克、孟德斯鸠等人，他们对国家研究的着眼点是进行制度层面上国家结构的分

析，政体分类和制度设计构成了主要的知识贡献。由此可见，在传统政治学的国

家研究中，国家制度构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所在。具有哲学导向的研究和具

有科学导向的研究都将研究的中心落到国家制度层面。经过数个世纪的知识积

累，传统政治学在国家制度领域中通过哲学思辨和经验分析而获得的理论成果

成为其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最大的贡献，不仅支撑了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实践，

而且为后来的国家研究奠定了宝贵的知识根基。

在当代政治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国家研究这一理论传统遭遇到行为主义政

治学的重要挑战。他们认为“国家”概念庞杂抽象、歧义太多，而且深陷于价值

判断之中，根本不能构成有效的分析单位；以国家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严重忽视了

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非国家的政治力量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现象，在知识论域上

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围绕着国家展开的分析都与形式主义的研究取向相关，从而

遮蔽了真实的政治过程，扭曲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判断。各种替代性的理

论范畴（如“政治系统”）被提出，分析范式（如“结构—功能主义”）被采用。由

此，国家研究走入低谷，逐渐被边缘化。

知识的进步在理论突破中不断推进，科学的革命在范式切换中得以实现。

行为主义在经历了辉煌的二十年之后，遭遇到与“国家”当年同样的命运，来自

各个领域的批评者汇聚成变革的力量，其中主力之一就是以“国家”这一几乎被

彻底遗忘的概念为中心而集结形成的新的理论流派。这一知识共同体被学术界

称之为国家回归理论学派，而其所主张的研究进路则被称之为国家中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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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呼吁在政治学研究中必须“找回国家”，“国家”经过知识革命，再次成为政

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形成对社会事实作因果关联分析中广有影响的主流范

式。这一经历范式的切换而确立其知识地位的“国家”并非是简单意义的“复

归”，而是在汲取诸多思想资源而升华发展的产物。传统政治学之国家知识传

统固然重要，而构成该分析范式最直接的理论渊源的则是欧陆政治传统中韦伯、

欣策、托克维尔等人的经典论断，行为主义范式对政治系统和制度分化的研究，以

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判断等相对更为新近的理论积累。

二、欧陆政治传统：理论进路的传承

国家研究是西方政治学中重要的知识传统，对于传统政治学的知识视域而

言具有中轴性的地位，对后世的知识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
年代逐渐成形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范式更为直接的知识渊源则是１９世纪欧陆
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与英美社会科学中对社会的重视相对应，欧陆社会科学对

国家则有更多的关注。“在１９世纪，即使是在工业化已全面启动之后，倾向于
欧洲大陆的社会变革与政治现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家都不赞同那些关注思考英国

的理论家们不再重视国家特征的观点。尽管他们也积极认同自由主义理念，但

这些研究社会现象的大陆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仍然坚持国家是一种机制性的

现实，重视国家对公民社会所施加的作用和在公民社会内部所产生的影响。”〔１〕

以国家为中心对社会事实进行考察的国家中心范式在理论特征上呈现出一种向

大陆欧洲视角“回归”或曰“复兴”的知识传承，这里择其要试述三个方面。

１．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抽象：国家的内向秩序意义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泰斗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论研究之于国家中

心范式的确立具有知识奠基的重要意义。韦伯基于对现代国家的事实考察，以

其“理想类型”的理论抽象方式对“国家”予以定义。他认为：“国家者，就是一个

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就现

代来说，特别的乃是：只有在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其他一切团体或个人，才有使

用武力的权利。因此，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２〕由此，“韦伯

给后人留下了如何考量现代国家及其在社会中运行的轮廓和主要特征。”〔３〕应

当说，这一韦伯式的国家概念为政治科学分析奠定了基石性的理论范畴，从而成

为所有秉持国家中心论者开展政治研究的共同的理论起点。

对韦伯之国家概念予以分析，我们发现其对国家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界定

着眼于在特定“疆域”范围内之人类共同体的权力配置，“合法强制力的垄断者”

赋予了国家以现代社会其他任何一种组织或机构都不可能拥有的权力。在这一

定义中，基于共同体之存亡运行而凸显的国家之内向秩序意义得到了充分的揭

示。国家是社会实现秩序化的必然产物，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构建一种现代性

框架中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对此，国家中心范式的代表人物斯考克波这样指

出：“按照这一视角，国家自然不会涵盖一切，其他的组织与机构也会塑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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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政治，而研究分析必须致力于探索国家的结构和行为与这些组织之间的

相互关系。但是，韦伯式的国家观的确是要求我们超越将国家视为纯粹的竞争

舞台的视角，后一视角认为国家只不过是社会集团提出要求并致力于政治斗争

或妥协的一个平台。”〔４〕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韦伯由抽象而形成的“国家”概念

成为“国家中心范式”展开所有理论演绎和事实分析的“基因”，从而确立起这一

分析范式的知识合法性。

从国家理论到国家中心范式的学术演进，韦伯之于国家中心范式的重要意

义绝不止于基因式国家概念的确立，还体现在他对国家制度结构、官僚科层体

制、政治统治合法性等以国家为中心的众多主题的知识论断。这些理论观点是

国家之内向秩序意义的具体展开，其论域设定和分析重点都在于国家自身的制

度结构分析和国家之于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机制。由此得出的经典型论断同样

构成了国家中心范式展开分析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他在分析具体历史事实时所采取

的分析进路和理论视角对于国家中心范式的发展而言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２．奥托·欣策的研究视域：国家的外向安全价值
如果说韦伯通过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强制力的垄断者”凸显了其内向秩序

意义，欣策则在时空比较的视域中突出强调了国家的外向安全价值，由此共同呈

现出“利维坦”向内向外的两个基本面相。

作为魏玛时代德国最重要的史学家，奥托·欣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欧洲的

国家制度比较。他在纵横比较考察欧洲不同国家的变革基础上，认为在世界历

史意义上，近代欧洲的国家体系对于秩序构建与制度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作

用。〔５〕正是近代以来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最

极端方式的军事斗争，由此而形成的生存压力和安全逻辑对各个国家内部的宪

政行政制度形成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在欣策的理论视野中，国家并非是独立存

在于世界上的，并非只具有向内的统治权，即对于整个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及其民

众的合法的最终控制力，而且还具有向外的主权，这集中体现为它要在国家与国

家之间的竞争中对其控制下的民众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国家必须站在国内

社会政治秩序与跨国关系二者的交叉点上，而且在后一领域，国家必须努力谋求

生存并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６〕正是这种跨国背景的存在对国家

结构与行为构成了根本性的约束，进而深刻影响到国家治下的社会与民众的生

活，对这一过程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为国家理论开放出了广阔的研究视域，由此

为国家中心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欣策所强调的“国家的外向安全价值”体现在国家研究中就是具体分析在

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跨国背景约束国家结构与行为的实现路径。欣策对国家的

“跨国背景”的研究凸显了现代国家基于相互竞争而在形态结构与运行方式中

所形成的独特逻辑，这成为国家中心范式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理论进路。

３．托克维尔的分析进路：国家的制度结构分析
在政治学理论流变的整个脉络中把握从传统国家理论到国家中心范式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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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演进，其与制度研究的理论变革是密切关联的。传统国家理论对制度结构差

异的比较方法明显体现出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范式特征来，而国家中心范式对

国家这一特定组织所展开的研究则开放出新的制度分析路径来，或将国家政权

这一组织实体放置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中讨论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运行逻

辑，或将国家制度这一结构安排纳入到“制度—行为”的论域中分析其对社会组

织与个人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

对国家中心范式的理论渊源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韦伯对于“国家内向秩序”

与欣策对于“外向安全价值”的研究为其分析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奠定了基本

理论框架，而对国家作为制度结构的分析则可以从著名的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

克维尔的研究中找到理论基因。托克维尔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变革中，特

别重视国家作为制度结构的作用，但其所讨论的国家制度并非是旧制度主义框

架中的结构性特征，而是对于社会行为选择形成特定作用机制的结构性要素。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将法国大革命起源归结为法国绝对君主专制制

度的结果，认为正是专制制度通过其制度性结构和政策实践间接地削弱了贵族

的政治能力，唤醒了农民与城市平民阶级，并激起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展开理想

化的猛烈抨击。“按照这种视角，国家的重要性不仅出于政府官员目标取向的

行为，更因为其组织结构及其整体行为模式影响政治文化，鼓励某些（而非另一

些）类型的社团的形成与集体政治行动，并使得某些（而非另一些）政治议题的

出现成为可能。”〔７〕较之于将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研究进路，托克维尔这里强调

的国家并不具有“直接性”和“能动性”，而是呈现为“间接性”和“结构性”。对

于社会的影响并不是通过国家的直接行为实现的，而是通过改变或构建制度结

构而间接影响的，甚至这种改变或建构有时表现出相当的“意外性”，并非是国

家的主观意愿体现。托克维尔就是从这种间接影响力的角度剖析国家所具有的

制度价值。托克维尔对国家的研究更多地是以制度主义的理论进路展开的，极

大地拓展了国家分析的知识领域，从而为国家中心范式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批评者的理论借鉴

国家中心范式对于欧陆政治传统的传承与接续，使其呈现出一种向大陆欧

洲视角“回归”或曰“复兴”的理论特质。与欧陆政治传统对“国家”这一核心理

论主题的持续关注不同，美国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以来的政治学大发展则是以
“国家”为批判对象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政治

主体的行为过程，其所张扬的行为主义通过采用“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

义分析”等具有自然科学特征的理论范畴，实现了对“国家”的知识替代。然而，

仔细剖析国家中心范式，我们会发现该范式从其批评者阵营中汲取了重要的理

论资源，为确立其研究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政治学理论流变的宏观形势看，行为主义政治学通过对自然科学研究纲

领及其方法的借鉴，实现了政治学的历史性革新，打破了空疏沉闷的旧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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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独断地位，开辟出了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同样广阔的研究领域，将政治学

从传统的混沌状态引入了科学时代。

以“政治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为代表的理论突破形成了政治

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次知识拓荒，为新理论范式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知识平台。

这些理论研究所开辟出的知识空间使政治科学的诞生成为可能，而其所采用的

诸多政治概念和主要研究方法也都被批判地继承下来得以广泛应用，这构成了

国家中心范式不同于传统国家理论的根本之处。

追溯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国家中心范式的知识渊源，最能体现知识亲缘性的

恰恰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时代之标志性主题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由行为主义

政治学代表性人物阿尔蒙德所领导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所倡导发起的比较政治

发展研究成为政治学鼎盛时代的地标性建筑。这一知识工程在不断的知识调整

和理论修正中得以发展，其后期的研究中逐渐开始重视对政治发展的历史性和

制度性展开分析，从而形成了与其前期研究中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在知识风格

上迥异的理论进路。这些著作中如《政治发展的危机与次序》（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危机、选择与变革：政治发展的历史研究》
（Ｃｒｉｓｉｓ，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欧洲和美
国政治发展中的危机》（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等都开始公开批判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所鼓吹的理论观点，主张对政治发
展中的历史和结构要素予以重视。这些萌生于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发展研究母

体内的理论探索由对历史和制度因素的重视，逐渐转向重视起被行为主义政治

学所故意遗忘的“国家”要素，特别是其作为能动的行动主体和发挥间接影响的

制度结构。这种行为主义政治学内生出的对国家这一组织结构的强调，为“国

家”的回归与复兴，为国家中心范式的确立，乃至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

主义）形成奠定了知识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由蒂利所编著的

《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这一比较
政治发展的著作被视为国家中心范式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成为国家中心范式之

国家构建理论的奠基之石。

其实，即使是在行为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一直都

没有从研究议程中彻底消失，这些与主流理论范式相区别的例外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维系了国家研究传统的延续。其中政治发展理论大师塞缪尔·亨廷顿就是

最为杰出的代表。在为他引来巨大争议而又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名著《变革社会

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分析的中心变量，而政治制度化更被

当作衡量一国政治现代化后果是政治发展抑或政治衰败的核心指标。与其他行

为主义政治发展理论家所极力鼓吹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不同，他将政治制度建设

当作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或保障物。这种制度中心论倾向的知识立场为

后来的国家中心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有益的知识借鉴，在斯考克波的《找回国家》

一文中甚至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称之为“国家中心主义的著作”，其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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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心范式的学术关联与知识影响力就可想而知。此外，诸如莱因哈特·本

迪克斯（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Ｂｅｎｄｉｘ）的《国家构建与公民权利》（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ｉｔｉ
ｚｅｎｓｈｉｐ）坚持发展出了一种用于研究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心主义的韦伯式分析方
法，以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发展主义理论的对照物与批判者；艾森斯塔特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和斯坦因·罗肯（ＳｔｅｉｎＲｏｋｋａｎ）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将功能主义
与韦伯模式相结合进行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８〕以上这些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时

代的“非主流”著作为后来的国家中心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有益的知识积淀，从而

呈现出一种范式切换中的知识延续。

正是从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国家中心范式的知识渊源这个角度讲，我们说

“国家”这一主题是政治学研究永远都无法绕开的核心主题，即使在欧陆政治传

统之外的美国政治学中也不例外，它总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存在着；而国家研究的

知识脉络即使是在“国家被遗忘了”的行为主义时代也并未中断，而是以特定的

方式延续并发展着。由此可见，国家中心范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的兴起并
广有影响，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既接续着欧陆的传统，也从其批评者的

阵营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发展

从传统国家理论到国家中心范式的学术演进，是伴随着西方政治学主流之

重大变革而实现的，集中体现为对欧陆传统的承接与创新和对行为主义的突破

与发展。而从促成国家中心范式之成型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理论渊源却并不

仅限于此，马克思及其后来者的观点同样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比较政治学理

论家奇尔科特认为，美国的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是以马克斯·韦伯为先驱的自

由民主范式，然而自政治科学产生之日起，以马克思为先驱的替代范式也一直在

发挥着若隐若现的影响力。〔９〕对于国家中心范式的知识渊源而言，如果说欧陆

知识传统和美国政治研究属于自由民主范式，那么作为替代范式的新马克思主

义所产生的知识影响力也应当予以必要分析。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认为，在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历

程中，马克思主义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

是在３０年代大萧条期间；第三次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１０〕这第三次影响就是指新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中心范式确立而产生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叶，在新马
克思主义阵营中以米利班德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和以普朗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

围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意义究竟是“统治工具”还是“社会结构”展开了激

烈争论。尽管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界定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对国

家这一组织制度的重视上却是共同的。这与“遗忘国家”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构

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成为接续国家理论传统并促成“国家回归”进而形成国家

中心范式的重要知识力量。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确立政治国家作为分析的对

象，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性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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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定并没有如同探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那样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特别需要他们对“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命题展开分析。正是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新马克思

主义者对现代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给予了具体的事实分析和理论探

讨，讨论围绕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发达工业资本主

义民主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依附

型国家政府的本质与作用等问题展开。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作用等研究领域有重要的

知识推进，并在继承马克思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论断的基础上，对这一

彰显国家自身价值的命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发展。〔１１〕普朗查斯的“结构主义

国家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一切活动的根本宗旨

最终都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的，然而国家政权基于资产阶级整体而长

远的利益考量，其本身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这表现在它会逆资本家的意志而满

足被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要求，甚至以违背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制定某些有

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与政策。〔１２〕“工具主义国家观”的代表人物密里本德认为

“当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

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国家诚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

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

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１３〕

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判断，从更为宏观的结构

背景和抽象层面考察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家相

对自主性”理论。这一理论创新为国家中心范式核心概念“国家自主性”的形成

提供重要的借鉴。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行为主义盛行的知识时代为国家研究保有

了一方学术空间，其对国家这一组织制度要素的强调，以国家为中心展开的问题

设定和事实分析，以及对“国家相对自主性”这一概念的研究都为国家中心范式

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贡献。虽然，后来的国家中心范式学者对新马

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社会中心论”理论倾向提出了猛烈批评，认为其并没有彻底

地讨论国家的自主性，仅仅停留在“相对”阶段，并不能深入分析国家之于社会

的互动关系，也无法确立起独立的理论范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知识转换的角

度而言，恰恰正是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及其自主性的讨论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构

成了巨大的理论冲击，并通过核心理论范畴的创设和主要研究领域的开辟，推动

了国家中心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综上所述，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继承和批判了来自欧陆政治

传统、行为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的理论观点，以其自身的理论

概念和研究视角为基础构筑起自己的知识大厦，通过修正和拓展前人的知识进

程开启了自己的研究进路，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创新。需要强调的是为国家中

心范式的产生、确立和发展提供知识资源的绝非仅仅来自上述的几个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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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呈现为一个综合交融互动的历史进程。我们这里所做的仅仅是对最主要的

理论资源展开的初步分析，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呈现政治学流变中国家理论演进

的主线而讨论国家中心范式的学术价值。

五、国家中心范式：在知识传承中走向变革

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国家研究的进路从传统国家理论到国家中心

范式是重要的知识变革，具有范例式地呈现出知识创新的具体实现过程。国家

回归理论学派在政治学研究传统中“找回国家”，从而使“国家”经过知识革命，

再次成为政治学分析中广有影响的主流范式。这一在汲取诸多思想资源基础上

确立其知识地位的“国家”所呈现出的是“复归中的超越”。国家中心范式正是

通过对以韦伯、欣策和托克维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欧陆政治传统、行为主义政治

学的制度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借鉴与突破、承接与发

展、批判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知识进路、核心命题、理论框架等，从而开启

了国家研究的政治科学新时代，实现了范式切换与突破意义上的理论超越。

１．走向政治科学分析的国家研究
传统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往往赋予国家以特定政治价值定位，比如将国家

视为正义实现的政治理想形态，或者认为国家是人伴随“绝对精神”创造的绝对

自由，“国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较之于此，新的国家研究是建立在对国

家之价值祛魅基础上的，其所分析的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更多地表现为

“合法强制力的垄断者”的组织形态及其运作过程。诸如“国家性”“国家自主

性”“国家能力”等理论概念都是以韦伯的“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相对自主

性理论等理论范畴为基点而形成的，是对国家存在状态之特定方面的抽象表达，

更多地体现为科学意义上分析事实的工具，而非承载价值目标的理想状态。而

由此确立起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进路，着重对作为行动主体和制度结构的

国家展开分析，以揭示国家之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并探究其具体的作

用机制。这种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之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参照行为主

义政治学行为解释和制度分析而形成的，从而使现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了鲜明

科学特色的新论域，由此形成了国家研究的政治科学时代。

２．作为主体与制度的国家分析进路
以往的国家理论较为注重国家结构的设计或在比较中把握国家结构的差

异，国家在这种语境中是一种组织结构意义上的存在物，并不具有行为主体的能

动性，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方式与运行机制也未纳入分析的视域。这正是

旧制度主义时代的知识产物，制度处于被孤立看待和静态考察的理论境地。政

治学的行为主义时代为国家制度研究开辟了新的进路，从而激活了制度分析框

架中的国家。从制度主义演进的角度看，韦伯、欣策、托克维尔在对国家进行研

究时所采用的分析进路具有鲜明的新制度主义特质。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或者

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具有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动能力，对社会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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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直接的作用；或者以制度结构的方式对其他组织或个体的行为构成间接的

影响力，成为解释行为的重要变量。从中可以看出，行为主义在研究内容上所关

注的政治过程和行为研究与在研究方法上所强调的事实分析和因果探究，使得

国家研究摆脱了旧制度主义分析的桎梏，发展成为新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范式。

３．基于范式切换变革的国家中心理论
国家中心范式较之于传统的国家理论在知识形态上是重要的超越，而非仅

仅是简单的回归，除却其科学分析的风格和凸显国家作为主体与制度的分析进

路，更为重要的是其在整合既有国家知识资源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独特逻辑的

理论范式。社会事实是以一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存在的复杂组合体，内在的各种

要素在形塑事实形态的过程中都通过不同的路径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作用。

社会事实的这种复杂性构成了理论分析可以采取多种知识进路可能性的事实基

础。“社会中心论”的知识进路从“社会”的角度为理解社会事实提供了有益的

思考，但其独占性的地位在理论发展中也遭遇到反思和批判，作为与之相对应的

“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进路凸显出自身的价值。国家中心范式将国家作为社

会运行事实中进行解释分析的中心变量，通过“国家”这一变量来把握社会运行

的因果机制。这一理论范式所开放出的解释逻辑，可以称之为“国家中心论”，

与政治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以“社会”作为解释变量

的“社会中心论”形成理论上的对照。作为“社会中心主义”的替代性理论范式，

国家中心理论以国家为分析的理论起点，构建了明晰的分析逻辑，通过库恩意义

上的范式切换变革实现了“科学的革命”，为我们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

向度，为我们理解社会政治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知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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